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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城市财政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江西广汇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在2020年开展全市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检查工作中，你公司代理的“监测站实验室能力建设（仪器设备采购项目）”、“移动公厕采购”、“丰水湖二期园采绿化管理服务项目”、“丰城市皮肤病医院数据中心及学术厅建设采购项目”、“丰城市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收集亭采购项目”五个项目被抽检。经过自查、书面集中审查和核实，认定你公司在代理政府采购业务过程中存在以下违法违规行为：

在“监测站实验室能力建设（仪器设备采购项目）”中，未见进口产品批复，违反了《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办法》第四条的规定；评分办法中要求确定函加盖制造商公章，违反了87号令第十七条的规定；评分办法中计划方案评分未细化标准，违反了87号令第五十五条的规定。

在“移动公厕采购”中，评分办法中设计方案等评分未细化标准，违反了87号令第五十五条的规定；未签验收意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
在“丰水湖二期园采绿化管理服务项目”中，委托协议未完善，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评分办法中服务方案未细化标准，违反了87号令第五十五条的规定；未见验收记录，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

在“丰城市皮肤病医院数据中心及学术厅建设采购项目”中，评分办法中要求确定函加盖制造商公章，违反了87号令第十七条的规定；评分办法中计划方案评分未细化标准，违反了87号令第五十五条的规定；招标文件中无详细的付款方式，违反了87号令第二十条的规定；评分办法中指定检测报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

在“丰城市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收集亭采购项目”中，评分办法中技术能力、实施方案评分未细化标准，违反了87号令第五十五条的规定；未见验收记录，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第三项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六十八条第一项、第七项的规定；《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七十八条第十二项其他违反本办法的情形。本机关现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责令你公司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处罚款500元。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依法向丰城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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